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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原產地證明書及加工證明書管理辦法」部分條文，業經

本部於中華民國107年4月3日以經貿字第10704601950號令

修正發布，檢送發布令影本（含法規條文）1份，請查照

。

正本：司法院秘書長、行政院經濟能源農業處、行政院法規會、法務部、台灣區電機電

子工業同業公會、臺灣機械工業同業公會、台灣鋼鐵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區鐘錶

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區車輛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區珠寶工業同業公會、台灣染料

顏料工業同業公會、臺灣區不織布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區人造纖維製造工業同業

公會、台灣區製茶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區藝品禮品輸出業同業工會、台灣區教育

用品工業同業公會、台北市電腦商業同業公會、台灣醫療暨生技器材工業同業公

會、台北市化工原料商業同業公會、高雄市化工原料商業同業公會、台灣區製衣

工業同業公會、高雄縣塑膠製品商業同業公會、台灣罐頭食品工業同業公會、台

灣區模具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區塑膠製品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區絲織工業同業公

會、台灣區工具機暨零組件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加工出口區製衣工業同業公會、

台灣科學工業園區科學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加工出口區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

中華民國酒類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臺中縣酒類商業同業公會、臺灣省進出

口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高雄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台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

會、南投縣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台中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新北市進出口商

業同業公會、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高雄縣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宜蘭縣

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彰化縣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台中縣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

、台北市航空貨運承攬商業同業公會、基隆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台南縣進出

口商業同業公會、嘉義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新竹縣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桃

園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中華民國全國商業總會、台灣省商業會、台北市商業

會、新北市商業會、臺中市商業會、臺中市直轄市商業會、彰化縣商業會、台南

市商業會、高雄市商業會、高雄市直轄市商業會、屏東縣商業會、金門縣商業會

、基隆市商業會、台東縣商業會、嘉義縣商業會、雲林縣商業會、花蓮縣商業會

、新竹市商業會、連江縣商業會、台灣省工業會、新北市工業會、桃園市工業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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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工業會、臺中市工業會、台中縣工業會、彰化縣工業會、嘉義市工業會

、雲林縣工業會、台南市工業會、台南縣工業會、高雄市工業會、高雄縣工業會

、嘉義縣工業會、經濟部標準檢驗局第六組、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基隆分局、經濟

部標準檢驗局新竹分局、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中分局、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南分

局、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高雄分局、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花蓮分局、經濟部加工出口

區管理處、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高雄分處、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臺中分

處、科技部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科技部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屏東農業生物技術園區籌備處、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中港分處、

科技部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經濟部加工出口區屏東分處、交通部民用航空

局、交通部航港局、中華民國農會、保證責任台灣農業合作社聯合社、屏東縣農

會、嘉義縣農會、台灣養蜂協會、台灣省水族協會、臺灣甲魚養殖協會、中華民

國全國漁會、中華民國紡織業拓展會、中華民國報關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臺北市報關商業同業公會、高雄市報關商業同業公會、台中市報關商業同業公會

、花蓮縣報關商業同業公會、宜蘭縣報關商業同業公會、基隆市報關商業同業公

會

副本：經濟部國際貿易局(秘書室(法制)、資訊中心、貿易服務組)﹝含附件﹞ 2018-04-03
14:2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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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產地證明書及加工證明書管理辦法部分條文 

修正條文 

 

第 十一 條   本辦法所稱原產地證明書及加工證明書申請人（以下簡稱申請人），

指出口報單之出口人。但經貿易局專案核准者，不在此限。 

原產地證明書或加工證明書之出口人名稱欄如填載為申請人或出 

口報單買方以外之第三人，除依本辦法相關規定辦理外，應另檢具 

申請人與該第三人之交易相關證明文件影本，或另檢附經貿易局專案 

許可文件辦理。 

              貨品由第三國直接輸往進口國之原產地證明書申請人，指國內賣

方。 

第 十五 條  原產地證明書或加工證明書申請書送達簽發單位後，申請人不得

修正內容。 

              以電子資料傳輸之原產地證明書或加工證明書申請案件，經作業

系統記錄為已收件，即生送達之效力。 

              原產地證明書或加工證明書申請案件經作業系統記錄為核可，即

生核准之效力；申請人得申請列印原產地證明書或加工證明書，或申

請將原產地證明書或加工證明書電子資料提供通關網路業者為跨國境

傳輸使用。 

              簽發單位簽發原產地證明書或加工證明書份數，限正本三份及副

本六份以內；申請人因業務需要得敘明增加份數理由，由簽發單位簽

發，但以正本五份及副本十份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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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產地證明書或加工證明書須有簽發單位章戳及簽發人員簽章後

始生效力。 

第 十八 條  申請貨品由第三國直接輸往進口國之原產地證明書，應檢具下列

資料申辦。但得透過作業系統登錄及查詢之資料，不在此限: 

一、申請書。 

二、原產國或第三國之原產地證明書影本。 

 三、第三國之提單影本或載有進出口地之運送單據影本。 

 四、其他依規定應檢附之文件。 

第二十一條  有下列情形之一者，申請人於貨品經海關放行前，得申請原產地

為我國之原產地證明書、原產地為外國之原產地證明書或加工證明書： 

 一、依進口國政府要求，須檢附原產地證明書或加工證明書申請

輸入許可或辦理進口通關。 

 二、原產地證明書或加工證明書須隨同貨品一併運送，或貨品已

向海關申報進倉，但出口報單尚未放行，或運輸期間在三日

以內。 

              三、依優質企業認證及管理辦法向海關申請核准為優質企業。 

              四、經貿易局公告之特定貨品。     

            前項申請，應檢具下列資料向簽發單位申辦。但得透過作業系統

登錄及查詢，或簽發單位得以網路查詢之資料，不在此限： 

              一、申請書。 

              二、出進口廠商登記、公司登記、商業登記證明文件影本。 

              三、符合前項條件之相關證明文件。 

              四、商業發票或交易契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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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屬外貨復出口原產地證明書或加工證明書，另須檢附原產國

產地證明書或原進口報單影本。 

 六、其他依規定應檢附之文件。 

              申請人應於前項原產地證明書或加工證明書簽發後一百八十日內

或貿易局公告之期限內，透過作業系統登入海關放行之出口報單號碼

及項次，或檢具相關出口證明文件，向原簽發單位申請補結案。 

              前項補結案之申請超過一百八十日，應檢附貿易局專案許可文件

辦理。 

第二十三條   申請人應於貨品出口放行後一百八十日內，依第十六條至第二十

條規定檢具證明文件申請原產地證明書或加工證明書。但得透過作業

系統登錄及查詢之資料，不在此限。 

              前項之申請超過一百八十日，應檢具海關核發之出口報單證明用

聯向貿易局申請專案許可。但得透過作業系統登錄及查詢之資料，不

在此限。 

              同一出口報單分批申請產證，應於第一次取得產證之日起十五日

內申請。但經貿易局專案許可者，不在此限。 

第二十四條    申請原產地證明書或加工證明書註銷或註（繳）銷換發者，申請

人應檢具原核發之原產地證明書或加工證明書全份，向原簽發單位申

請辦理；無法檢附正本者，應檢附貿易局專案許可文件辦理。 

              前項註(繳)銷換發，限換發同證號原產地證明書或加工證明書。

但換發不同之證明書類別不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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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原產地證明書或加工證明書遺失補發者，申請人應檢具說明

資料，向原簽發單位申請辦理；補發後再申請遺失補發者，應另檢附

貿易局專案許可文件辦理。 

              申請辦理原產地證明書或加工證明書註銷、註（繳）銷換發或遺

失補發，應自簽發單位簽發之日起一百八十日內為之。 

第三十一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百零五年八月一日施行。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零七年四月三日修正之條文，自一百零七年

四月十日施行。 


